
骑行共享单车伤人

平台尽责无需赔偿

近年来，共享单车已成为广大居民日常出行的

主要代步工具之一，但是共享单车使用也有一定的

年龄限制， 未成年人如果骑共享单车发生交通事

故，责任应如何划分？ 近日，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就审理了一起未成年人骑共享单车发生交通事故

的案件。

法院查明，2022 年 6 月 22 日晚，17 岁的小叶

在骑共享单车途中不小心与路边行走的刘某发

生碰撞，致刘某趾骨骨折。 经过交通警察大队认

定，小叶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同年 10 月，司法鉴

定所给出鉴定意见，认定刘某受伤后的误工期为

110 天，护理期 50 天，营养期 60 天。 后因双方就

赔偿金额调解不成，刘某遂将小叶、小叶的父亲

叶某、共享单车运营公司杭州某科技公司以及保

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医疗费、营养费、

护理费、误工费等共计 32755 元；保险公司在其承

保的限额范围内先予赔偿。

瑞安法院认为， 某科技公司是共享单车的所

有人及出租方，根据民法典规定，承租人占有租

赁物期间，租赁物造成第三人人身损害或者财产

损失的，出租人不承担责任。 因此，若其他当事人

没有证据证明某科技公司存在过错，则其不应当

承担责任。

综上， 法院在核定刘某合理损失为 32555 元的

基础上，判决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赔偿医疗

费 2859 元，叶某赔偿其余损失 29696 元。 （王春）

文身服务未核年龄

退还费用赔偿损失

美体店为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是否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 近日， 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

院判决某美体店全额退还未成年人吴某文身

费， 并赔偿其文身清洗费的

60%

及相应的精神

损害抚慰金。

法院查明，

16

岁的吴某到某美体店要求在其

背部文身，工作人员未认真核实其年龄，便按照

要求在其背部实施了大面积文身，吴某支付文身

费用

1000

元。 后因吴某背部文身面积过大，被学

校发现后给予处分，父母带其到医院对背部文身

进行了清洗，共花费激光治疗费

1.35

万元。 吴某

的父母认为，某美体店的行为不仅对吴某身体造

成了损害， 而且对其学习生活以及今后的成长、

就业等造成重大不良影响，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

任，遂将某美体店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 文身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未成年

人的身心健康，对将来的学习、就业等方面均会

带来一定的影响。 本案中，某美体店在未认真核

实吴某年龄的情况下， 为吴某实施大面积文身，

存在明显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 同时，监护人应

当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和教育义务，

吴某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其年龄、智力状

况、社会经验等，尚不能判断文身行为对自己身

体和人格利益带来的损害和影响，其法定监护人

未尽到监护管理义务，没有及时发现和制止吴某

的行为，对损害的发生也存在过错，也应承担相

应的责任。

（赵红旗）

以案说法

MARKET��INFORMATION

14

市场法治

2023-10-18���星期三 责任编辑 李臻 制作 李臻 电话：0351-�4048890

诈骗手段花样繁多

提高警惕切勿轻信

组织网赌诱导充值

共同犯罪全员获刑

2019 年 2 月， 李某伙同徐某、

吴某、杨某建立“时时彩”赌博网

站， 借赌博名义骗取被害人钱财。

其中， 李某负责找人建立网站、修

改网站后台数据、 提供收款账户、

取款。 徐某、吴某负责在网上发布

广告，拉被害人进 QQ 群发布虚假

信息，向被害人宣传“跟随操作团

队能增加中奖概率”诱导被害人充

值。 待被害人充值后，由李某修改

网站后台信息造成被害人中奖的

假象，并编造被害人中奖后需要缴

纳手续费、保证金才能提现等虚假

理由，使被害人继续转账至李某提

供的账户，后徐某、吴某与李某对

接取款。杨某在明知李某等人骗取

他人钱财的情况下，提供银行卡账

号并协助李某取钱，通过上述方式

诈骗 3 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 13 万

余元。

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人李某、徐某、吴某、杨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

他人财物， 数额巨大或者较大，其

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且系共同犯

罪，均应依法予以惩处。 结合各被

告人的犯罪情节、 悔罪表现等，分

别判处几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四年

三个月至拘役三个月十五日不等

的刑罚。

法官庭后表示，网络博彩骗局

中，犯罪嫌疑人通常采取伪装客服

骗取信任、小额试玩中大奖、大额

投入可提现等方式，同时使用技术

手段实时监控、修改后台数据等手

段实施诈骗。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

网络赌博是违法行为，面对网络博

彩要坚持不相信、 不参与、 不推

广，切勿轻信“稳赚不赔”“内部消

息”等话术，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借卡走账赚取佣金

退赃认罪适用缓刑

2021 年 1 月，余某以牟利为目

的，与喻某、胡某经事前商议共同

出资，由余某负责提供银行卡账户

及招募人员，经喻某的指导，在明

知转入其提供的银行卡中的资金

可能是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犯罪

所得的情况下，通过 App 账户购买

虚拟货币后再转到上线指定账户

的手段转移犯罪所得资金，并以购

入虚拟货币的 2%作为好处费。

后余某分别指使张某伟、张某

等 7 人提供银行卡账户，先后以协

助买卖虚拟货币的手段转移犯罪

所得资金，并承诺每张银行卡每天

给付 250 元的好处费。 2021 年 1 月

至 3 月间，余某指使白某、钟某等

人协助转移犯罪所得资金 共 计

170 余万元，非法获利 4 万余元。

兴化市人民法院以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罪判处余某等 8 人一年

八个月至四年三个月不等刑期，并

处相应罚金。 一审宣判后， 张某

伟、张某不服向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上诉。 二审期间，上诉人张

某伟、张某的亲属代为退出两人违

法所得 2000 元、1000 元，代为缴纳

财产刑保证金各 5000 元。 原审被

告人魏某的亲属代为退出违法所

得 2800 元， 代为缴纳财产刑保证

金 6000 元。

二审法院鉴于张某伟、 张某、

魏某系受他人引诱参与犯罪，犯罪

情节一般，有自首情节，且能认罪

认罚，依法可予以减轻处罚；二审

期间，上述 3 人退出违法所得并缴

纳财产刑保证金， 具有悔罪表现，

结合其犯罪事实、情节以及社区矫

正机构的调查评估意见，均可给予

一定的缓刑考验期限。对上述 3 人

依法改判适用缓刑。

法官庭后表示，如今，不少年

轻人，其中不乏在校和刚毕业的大

学生被贩卡团伙拉拢、引诱，成为

犯罪“工具人”。 处理该类案件应

当注意贯彻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对招募人的卡贩头子余某等在共

同犯罪中起到主要作用的应依法

从严惩处，对张某伟等在共同犯罪

中作用较小且有法定从轻处罚情

节的，应当酌情考虑。

刷单任务谎称返现

团伙作案均获刑罚

2020 年 9 月，郑某通过网络认

识了微信昵称为“包租婆”的人，向

其学习“刷单”返利、充值返利的诈

骗方式，并在“包租婆”的安排下纠

集他人共同实施诈骗 。 2020 年 12

月，郑某与微信昵称为“hoho”的境

外诈骗人员取得联系， 商谈如何对

“财务”“托”等人员进行组织管理、

与任务员对接、抽成、工资等事宜，

共谋实施诈骗， 同时组建微信群组

对“财务”等人员进行管理。

此后， 郑某纠集多人参与到诈

骗群组中，分别担任“财务”和“托”

实施诈骗。 郑某首先组织参与人员

分别进入交流群、福利群、结算群等

群组内，由境外任务员统一指挥，先

发布关注微信公众号、 关注淘宝店

铺等任务，由“托 ”带头做任务，安

排“财务”发放小额任务红包、返利

红包等， 诱骗被害人继续参与充值

返利的垫付任务。 后由“财务 ”冒

充商家收款后返还指定数额，骗取

被害人信任后， 任务员继续发布

“终极任务 ”， 诱骗被害人注册虚

假的境外投资网站平台 ， 谎称只

要在该平台充值就有老师指导投

资赚钱。 最后，通过群内的“托 ”分

享已注册平台截图 、分享“已充值

返现”的虚假到账截图 ，使被害人

误认为在该虚假网站平台上充值

就可以获得高额返利，致多名被害

人充值后被骗。

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人郑某等 46 人明知他人通过

电信网络实施诈骗犯罪， 仍提供帮

助， 行为均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刑事

责任，且系共同犯罪。结合各被告人

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等，法院以诈

骗罪对各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六年九个月至拘役四个月不等的

刑罚。

吴某不服一审判决， 向泰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

审理后认为， 原判综合考虑上诉人

吴某参与的犯罪数额， 在共同犯罪

中的地位、作用，归案后的认罪悔罪

表现等情节，对其所判刑罚适当，遂

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承办法官庭后表示， 近年来，

网络刷单、网络投资、网络贷款等诈

骗犯罪多发，一旦发现被骗，要尽快

拨打报警电话或者到就近的公安机

关报案， 及时准确将嫌疑人的个人

信息以及转账、 支付凭证提供给公

安机关，由公安机关进行紧急止付。

（罗莎莎）

近期，取材于真实案例的反诈题材电影《孤注一掷》引发各平台网友热议，

让“电信网络诈骗”“网赌”“网络博彩”等话题引发网友关注。 电影照进现实，其

实各类电信网络诈骗陷阱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不遥远。

为深入推进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百日行动”工作，江苏省泰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积极开展“蓝盾”防范宣传行动，通过发布一批电信网络诈骗典型案

例，以法官说法、以案释法等多种形式做好反诈防骗宣传，笔者从其中选取部分

案例，以飨读者。

受委托，本拍卖公司将公开拍卖产权人所有

的废旧物资一批，标的含锁闭阀控制器，止回阀，

水箱液位仪，球阀，电子除垢仪，管线，过滤器，电

子软水设备及配电柜等，标的现状拍卖。

拍卖时间：2023 年 10 月 27 日 10:00

�������预展时间：2023年 10月 19日起至 10月 20日

预展地点：标的存放现场，标的预展统一安

排，请与拍卖公司联系。

拍卖地点： 北京科技园拍卖招标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万泉庄万柳光大西园 6 号楼）第

三拍卖会议室

资格审查：竞买人应合法注册并正常存续，法律

上和财务上独立的企业法人， 无不良商业记录且注

册资金不低于 100万元；拍卖保证金 20万元。

有意竞买者须于 2023 年 10 月 25 日 15:00

前持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

证复印件（三证合一的无需提供）、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复印件、 资格证书或相关协议复印件，

代理人参加竞买的， 另行提供单位授权委托

书、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等相关文件到

拍卖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上述提供的文件

均需加盖公章。

经过资格审核确认的竞买人请于 2023 年

10 月 26 日 16:00 前将保证金交至拍卖公司指

定账户：户名：北京科技园拍卖招标有限公司；

开户行 ： 广发银行北京万柳支行； 账号 ：

9550880031224600183（以到账为准）。 建议采用

电汇方式。 买受人须在拍卖成交后按竞买协议

中的约定交清相应价款、佣金及相关费用。 标的

详情参见标的说明，标的预展时拍卖公司提供。

联系人：易先生 010-82575731-252

����������������13910058538

北京科技园拍卖招标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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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份 合 订 本 已 装 订 成 册 ， 每

两 月 一 册 ， 每 册 为

150

元 （含 邮 费）。 如 半 年 整 购

者 ， 每 半 年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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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全 年 为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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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 合 订 本 ” 字 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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